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环表2014[  ]号

根据河北星之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评结论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该项目建设，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规范，内容全面，本环境影响报告表可以作为该项目的工程设计和管理依据。

二、该项目为定州市金华蓝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改建项目，总投资1000万元,其中环保投资23万元。

三、该项目位于定州市经济开发区祥园路南，占地9338平方米，河北定州经济开发区出具选址证明，同意建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必须依据环评要求严格建设，应落实以下相关标准及要求：
1、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3类标准。
2、焊接烟气、打磨粉尘、切割粉尘、非甲烷总烃无经织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—1996）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；非甲烷总烃有经织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—1996）表2二级标准要求。
3、固体废物统一收集后外售，职工生活垃圾送生活垃圾处理填埋场。
4、废活性炭、废机油、废乳化液等危险废物需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储存，定期由厂家回收，不得随意处置。

五、该项目在建成后,须书面向我局提出试生产申请，试生产三个月内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六、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理由项目所在地环境监察所负责。

经办人： 
公 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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